“数字上海”全域综合推进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要求，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市数据发展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有关部署，加快推进“数字上海”建设和全域数字化转型，2026年拟从综合支撑、综合评估、合作交流工作支撑、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资金支持项目管理支撑，以及数字城市活动月相关支撑等5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专业化能力支撑。

二、服务内容

1.“数字上海”建设研究支撑服务。通过调研、资料收集分析、对比研究等方式，围绕全市数据发展管理领域年度重点任务落实，开展专业性支撑服务，进一步提升“数字上海”建设全市工作统筹、中长期趋势把握、重点任务抓实抓细等能力。具体内容包括年度重点工作推进落实跟踪分析，重大项目建设进展跟踪分析，国际重点城市对比研究，数字技术发展演进报告，以及相关领域不少于5个综合性专题研究等专业性研究工作。
2.“数字上海”建设评估服务。通过调研、资料收集分析、对比研究等方式，围绕《上海市“数字上海”建设“十五五”规划》推进落实，开展专业性支撑服务，全面深度剖析工作推进中的突出问题和发展趋势，促进“数字上海”建设工作方法、市区统筹持续优化。具体评估内容包括对各主要领域工作推进，主要规划指标进展和部分重点行业数智转型情况开展专业跟踪评估分析，对市区协同、各区工作开展年度专项评估，并对国内主要城市数字化发展情况开展跟踪研究。

3.国内综合性交流合作服务。通过调研、资料收集分析、会议支持、宣传协助等方式，为长三角一体化数据专题合作，以及对口城市交流工作（安徽六安、福建三明、辽宁大连和其他对口城市）提供专业支撑，提升合作任务谋划的科学性、落地实施的有效性、跨省协同的创新性。具体内容包括总体发展趋势、重点合作方向研究，有关合作任务和项目推进情况跟踪分析，协助开展相关会议、活动、专项调研、宣传等工作。
4.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资金支持项目管理专业支撑服务。（1）验收期项目专业审核：搭建验收专家库，开展专家遴选，进行不定期更新和维护，基于智能体针对不同项目领域的专家自动匹配。开展验收专业审核、提供专业判断及专业审核意见建议。（2）跟踪期项目中期评估：开展项目建设中期进展专业性调研及指导工作。（3）立项期项目行业竞争力/创新力分析评价：开展项目立项前专业评审、企业调研画像、申报主体信用评价等。（4）为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优化提供政策建议。

5.上海数字城市活动月相关系列活动组织。（1）协助组织开展活动月相关系列活动，包括活动月开幕活动相关专业服务，各区系列活动情况跟踪协调分析等。（2）围绕数据惠民，系统梳理和整合各类数据应用场景并对外发布。（3）组织市民参加场景探访活动，参观全市范围内数字化应用成果的场景展示场馆、企业及机构展厅等点位。（4）策划组织全市数字生活主题活动，促进技术惠民和创景创新，推动数字计划融入市民生活。（5）深挖活动月亮点内容，结合“数字上海”建设最新成果，持续性地通过各类媒体开展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宣传报道。
三、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
供应商及人员要求

1.团队配置及驻场要求：项目总体投入人员数量不低于15人，其中项目经理1人，项目核心成员至少5人；至少保证1人长期驻场，其他人员根据具体工作需求短期驻场。根据服务内容，分别配置研究与评估、活动组织、项目管理等执行团队，主要团队成员应具备丰富的省部级以上规划研究、发展评估、活动组织策划、专项资金管理等相关经验。
2.资质经验：项目经理具备8年及以上数字化领域项目的运营管理经验的优先考虑，具备高级职称的优先考虑，应具备统筹项目顶层设计、整体规划与团队管理的能力。项目核心成员具备5年以上数字化转型领域相关经验的优先考虑，具备中级职称的优先考虑，应熟悉国家及上海市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具备政策解读、标准编撰、研究报告撰写等能力。

3.项目经验：项目负责人应主持或参与过至少5个地市级及以上数字化相关项目，核心项目成员应参与过3个地级市及以上数字化相关项目。相关成果曾被市级及以上主管部门采纳或参考。

五、付款方式

分三次完成支付：

1.合同签订生效且采购人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40%。

2.供应商完成本项目上半年约定的服务内容且采购人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40%。

3.项目验收通过且采购人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20%。

六、成果交付

对应服务内容1：
1.全市数据发展管理领域重大工作任务、重大项目年度建设进展情况跟踪分析有关成果材料，应根据工作任务、重大项目，分项提供对有关进展情况的具体分析研究，包括任务/项目完成进展，遇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对策建议，内容详实，贴合上海实际，建议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相关调研成果应一并提交。
2.数据发展管理相关全市性重点研究报告，包括国际重点城市数字化建设年度对比研究分析，数字技术发展演进情况年度研究分析和不少于5个专业领域（产业数智化转型、行业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面向国际的数字城市功能研究、全域数字服务、数字友好城市发展等）的综合性专题研究分析。成果形式为研究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当年最新进展、主要发展趋势、上海发展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对策建议。研究报告内容详实，能较好总结提炼最新发展趋势，贴合上海实际，建议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相关调研成果应一并提交。
对应服务内容2：
1.《上海市“数字上海”建设“十五五”规划》推进落实情况年度专业分析报告，内容应包括主要领域工作推进落实情况、重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等。报告内容应充分反映上海实际进展，深度分析推进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且具备较强的操作性，相关调研成果应一并提交。
2.规划相关重点研究报告，包括不少于3个重点方向（城建管理、民生服务、五个新城创新发展等）数智转型情况分析评估报告，市区协同情况分析报告，16个区各自的专项评估报告，北京、深圳、杭州、重庆等内地重点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数字化发展情况分析评估报告（覆盖不少于 5 个地区）。报告内容详实，能较好总结提炼上海发展实际，针对主要问题提出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的建议，相关调研成果应一并提交。
对应服务内容3：

1.长三角数据专题合作专业支撑工作，一是对工作整体推进情况做跟踪分析研究，成果形式为报告（上半年、下半年各1次），包括发展趋势分析、主要问题剖析、未来合作建议等。二是专题合作重点任务进展跟踪分析，成果形式为报告（上半年、下半年各1次），应分项提供进展情况、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成果内容详实，充分反映工作实际，问题分析贴合实际，工作建议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相关调研成果应一并提交。

2.对口合作城市（安徽六安、福建三明、辽宁大连和其他对口城市）合作专业支撑工作，一是对工作整体推进情况做跟踪分析研究，成果形式为报告（上半年、下半年各1次），包括发展趋势分析、主要问题剖析、未来合作建议等。二是专题合作重点任务进展跟踪分析，成果形式为报告（上半年、下半年各1次），应分项提供进展情况、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成果内容详实，充分反映工作实际，问题分析贴合实际，工作建议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相关调研成果应一并提交。

3.相关合作交流活动专业支撑工作，协助开展不少于1场合作交流会议（内容为长三角数据合作相关，会议范围覆盖长三角三省一市数据主管部门，相关省级部门和有关主要地市等），不少于5场合作交流研讨活动（内容为长三角、对口合作相关，会议范围覆盖工作涉及的省市数据主管部门、有关部门，相关企业等）相关专业服务和宣传推广服务工作，需提交有关过程性和成果性材料，切实反映活动举办过程和实际效果。
对应服务内容4：

1.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年度结项项目清单及验收报告，跟踪期项目中期评估报告，年度立项项目清单及评估报告。相关工作应符合有关管理制度要求，报告内容及时、准确反映项目推进/立项情况，工作相关影像资料和书面材料应一并提交。
2.开展有关专业研究，为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优化提供政策建议。成果内容应充分反映工作实际，提出的建议具备较强可操作性。
对应服务内容5：
1.为数字城市活动月提供全过程专业服务和宣传推广服务：一是整个活动月线上线下参与超5万人次，不少于20篇媒体报道，全媒体曝光量超3000万。二是为活动月开幕活动提供专门相关专业服务，活动参加人数达200人，活动覆盖有关市级主管部门、16个区以及相关主要企业、社会组织。三是为活动月期间相关配套活动提供专业服务，包括不少于3场场景探访，以及不少于5个区的数字生活主题活动。需提交有关过程性和成果性材料，应充分反映活动筹备、开展过程，以及宣传推广成果。

2.为全域数字化转型场景遴选工作提供专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申报发动、场景遴选、场景调研、场景评审与场景发布等，报名场景数量不少于80个，遴选出的场景数量不少于10个。需提交有关过程性和成果性材料，充分反映整个遴选过程，并分项提供各项目相关影像资料和书面材料。
七、验收要求

中标供应商应当提交项目对应的服务成果，并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由采购人自行组织成果验收。

八、服务要求

能够及时响应甲方对项目内容、质量、时间上的要求。

九、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应包含达到合同验收要求及完成所有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

2.供应商必须针对本需求文件里涉及所有的服务及相关货物（如有）进行报价，不能只对部分服务及货物进行报价。


